《关于认真做好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通知》的起草说明

1、 起草背景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《全国农业普查条例》规定，国务院决定于2026年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。按照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5〕9号）、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豫政〔2025〕14号）和《许昌市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许政〔2025〕11号）相关文件要求,建安区成立了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，按照“全国统一领导、部门分工协作、地方分级负责、各方共同参与”的原则，认真做好普查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实施工作。为做好建安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，区统计局筹备起草了《建安区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通知（送审稿）》（以下简称通知），拟以区政府名义印发。
2、 起草工作过程

农业普查每十年开展一次，2026年为普查年度。建安区统计局作为牵头部门，成立工作专班，深入学习国务院、省、市文件通知精神，结合本地农业农村实际开展调研，为全面摸清新时代“三农”家底，客观反映农业发展、乡村建设、农民生活新变化及农村改革成效，多次征求乡镇、农业农村、水利等部门意见，充分吸纳合理建议，形成最终通知送审文稿，确保符合本地实际且衔接国家要求。

3、 主要内容

《通知》结合建安区实际情况起草，共分四个部分，第一部分是普查的总体安排；第二部分是普查的组织实施；第三部分是普查的工作要求；第四部分（附件）是普查领导小组组成成员名单。其核心在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全面摸清建安区“三农”家底，反映我区农业、农民、农村改革的新变化新成效，为乡村振兴、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业强国建设提供统计支撑，高质量完成建安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。《通知》重点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明确普查对象和范围，明确普查内容和时间，确保“应查尽查”

《通知》指出，本次普查的对象涵盖建安区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住户、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、农业生产经营单位、村民委员会及乡镇政府，普查行业范围包括农作物种植业、林业、畜牧业、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，重点查清农业生产条件、粮食和大食物生产、农业新质生产力、乡村发展及农村居民生活等情况，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26年12月31日24时，普查时期资料为2026年年度资料。

（二）明确普查组织实施，确保“高效协同”

《通知》明确，为确保普查工作有序推进，成立由区委常委、常务副区长任组长的普查领导小组，农业农村局、发改委、财政局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领导小组副组长，宣传部、网信办、公安局等部门分管同志为成员，具体负责全区农业普查工作的组织领导。普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由区统计局主要负责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（三）明确普查工作要求，确保“规范有序”

《通知》强调，要坚持依法普查，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普查人员如实搜集报送资料，普查对象按时如实填报，严格保护各类秘密和隐私，对违纪违法行为严肃处理；要建立健全数据质量控制体系和追溯问责机制，杜绝人为干预，确保数据质量；要丰富普查手段，运用卫星遥感、无人机、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，推行网上填报与手持移动终端现场采集相结合模式，提升普查质效；要广泛宣传动员，整合各类媒体资源和宣传渠道，广泛普及普查知识，营造全社会支持配合普查的良好氛围。

